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班學業規章 

 

100年 4月 12日 99 學年度第 8次所務會議通過 

100年 5月 16日 99 學年度第 9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0月 22日 101學年度第 2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5月 13日 101學年度第 10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6月 3日 101 學年度第 12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11月 4日 102學年度第 3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4月 13日 103學年度第 9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3月14日104學年度第9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5月15日105學年度第9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2月11日106學年度第4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4月15日107學年度第7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6月17日108學年度第9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9月21日109學年度第1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3月22日109學年度第8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6月21日109學年度第12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11月13日112學年度第2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所學生於入學後，關於導師、修課規定、碩士論文之各項事宜，除參照本校學則及

碩士學位考試細則外，另由所務會議作成必要之規定如後： 

壹、導師 

第一條 本所學生入學後由導師工作委員會安排一位專任（含合聘）教師任其導師。導師

之職責在於輔導該生之選課及學習。 

第二條 研究生確定論文指導教授，且指導教授簽署之同意書繳交至學習科學與科技所

辦公室後，指導教授始取代原導師之職責。 

貳、修課規定 

第三條 本所碩士班學生必需修畢30畢業學分（必修8學分、選修22學分）以及論文研究

0學分始得畢業。在選修22學分中，學生經指導教授同意及所長核備、得申請跨

系所院校選修（至多6學分）。 

第四條 申請抵免學分數不得超過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二分之一，研究所課

程若屬大學畢業學分之內則不得抵免，學分抵免方式另訂之。（表格請自行至課

務組下載） 

第五條 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規定如下： 

自104學年度（含）起入學之學生，須於入學第一學年度結束前修習國立清華大

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 

該課程採網路教學方式實施，為0學分之必修課程。凡修習該課程之學生，須通

過課程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未通過者，最遲須於申請學位考試前修習通過。未

完成本課程之學生，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參、碩士論文 

第六條 論文指導教授 

1. 論文指導教授或共同指導教授至少需有一位為本所專任（含合聘）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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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於入學後，所辦隨機安排選課/生活輔導老師協助諮詢。待學生明確研

究方向並選定論文指導教授後，即需填寫且提交「碩士班論文指導教授同意

書」附件 1 至所辦公室。 

3. 研究生擬更換指導教授，需告知原指導教授，並取得新論文指導教授之指導

意願，填寫「碩士班更換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附件 2，由所辦公室與原指

導教授確認，由新指導教授簽章後送至所辦公室，所長簽章後即生效，研究

生與原指導教授之論文指導關係隨即終止。 

第七條 論文口試 

1. 自 113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修畢或當學期結束前可完成本所規定之應修

科目與學分數及通過「學習科學個人專業檔案」附件 3 初審之後，始能申

請舉行碩士學位考試，並經指導教授同意後，方可組論文口試委員會進行

論文口試。口試委員由論文指導教授（與共同指導教授）及其他委員至少

兩位組成，其中至少一人為校外委員。聘請校外考試委員若研究領域為稀

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其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由指導教授

填寫「指導教授推薦特殊專長外聘委員申請書」附件 4，送交所辦公室並

需經所長同意。 

2. 視研究需要，指導教授得舉辦論文計畫口試，提前申請並組成論文口試委員 

附件 5，通過論文計畫口試後進行論文研究。論文計畫口試評審結果以「通

過」或「不通過」評審之附件 6。 

3. 自 108 學年度起，學位考試需備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以供考試委員學位

考試時參考。 

4. 自 113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畢業離校前需於具審查制度之研討會發表至

少一篇以上之文章且為第一作者。 

5. 研究生應在畢業論文口試前兩星期即向所辦公事提出論文口試程序及日期

申請附件 7，備妥相關文件送至所辦公室，並最遲於口試前一星期將論文送

達口試委員及所辦公室。 

6. 論文口試應以公開方式進行；必要時得經所長同意以視訊方式進行附件 8。 

 

肆、以上規定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註：1. 請同學注意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學則第六十二條第一項第八款之規定，研究生除論文外，各

科學期成績全部不及格，經系、所務、學位學程會議通過者，予以退學。 

2. 論文口試與畢業之流程依據本所「畢業程序說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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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本人同意擔任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之論文指導教授或共同指導教授，研究題目∕方向 

擬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指 導 教 授 ：                         （簽名） 

□共同指導教授：                         （簽名） 

 

 

 

 

 

 

 

 

 

 

 

備註： 

1. 此同意書依據本所碩士班學業規章第六條辦理。 

2. 學生選定論文指導教授後，需提交填寫且提交此同意書送至所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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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更換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本人同意擔任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研究生________________（學號

_____________）的新任論文指導教授。該生已知會原指導教授 ___________終止論

文指導關係，且即刻終止原論文題目/方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研究。 

 

此致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指 導 教 授 ：                         （簽名）          (日期) 

 
 

□所辦已與原指導教授___________________確認存查（檢附上電子郵件通知函） 

   

 

 

 

 

               所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日期） 

 

備註： 

1. 此同意書依據本所碩士班學業規章第六條辦理。 

2. 學生擬更換指導教授，需取得新論文指導教授之指導意願，填寫此同意書之必要欄位，待完成

新指導教授簽章後再送至所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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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個人專業檔案(Personal Professional Portfolio)實施要點 

112年 10月 30 日 112 學年度第 2次所務會議通過 

 

為展現學生於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修讀期間之所學成果，以利未來銜接職場或繼續升學之準

備，自 113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需在修畢或當學期結束前完成所有修課規定後，提交個人專業

檔案，經初審通過後始得進行碩士論文考試。 

 

辦法： 

1．學生修畢或當學期結束前滿足修課規定後，最遲於碩士論文考試前 1個月，提交個人專業檔

案審查。 

2．個人專業檔案由 2名學術委員會教師代表負責審查，並提供初審修改意見。 

3．學生需依初審修改意見進行修改，並由論文指導教授負責複審，決定是否通過。 

4．通過複審之後始得進行碩士論文考試。 

5．個人專業檔案內容規定如下： 

項目 內容要點 審查條件 

0. 封面設計、目錄 展現個人特色 必備 

1. 履歷表 自我介紹、修業目標、生/職涯規劃、能力分析等 必備 

2. 專業自主學習  

(1) 實習報告 

(2) 教學歷程 

(3) 自主學習專題 

(1) 實習環境及歷程介紹、產出或成果、反思 

(2) 教案/活動設計、特色課程規劃、教學理念、

教學實驗計畫、行政作為、研習等 

(3) 自訂/自選製做專題 

必備（至

少一項） 

3. 成績單/修課清單 需滿足修課規定 必備 

4. 修課成果 至少一份具代表性的課程學習成果，如期末報

告、課堂專題報告。若是小組報告，則需明示個

人貢獻 

必備 

5. 語言能力 TOEIC，TOEFL、全民英檢等考試結果、課堂英

語報告資料、國際研討會論文發表資料等 

選備 

6. 學術表現 (1) 具審查制度之研討會至少一篇以上之文章且為

第一作者 

(2) 學術期刊發表 

(1) 必備 

 

(2) 選備 

7. 多元學習 其他特殊表現，如聖誕趴表演、帶營隊、有梗學

習獎項 

選備 

8. 碩士論文 題目、摘要 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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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碩士班研究生指導教授推薦特殊專長外聘委員申請書  
 

 

本人為研究生                 的論文指導教授，因應特殊學術領域或實務專業

需求，邀聘擔任論文計畫∕碩士學位考試之口試委員，特此推薦敦聘                   

擔任該生之外聘口試委員。 

 

領域/專長需求簡述：                    

推薦外聘委員姓名：                    

職稱：                      

 

 

 

指導教授： 

 

所    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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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5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_______學年第___學期碩士班研究生論文計畫提交審查申請表 

 

學號： 

研究生姓名： 

論文計畫名稱： 

口試時間與地點： 

論文計畫發表方式：組口試委員會，除指導教授（與共同指導教授）外，其他委員至少 

兩位，其中至少一人為校外委員。 

 

推薦之審查委員： 

1.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2.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3.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4.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 指導教授已確認研究生所提畢業論文題目符合本所專業領域。 

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所 長 簽 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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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6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論文計畫審查表 

 

學號： 

研究生姓名： 

論文計畫名稱： 

口試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 

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 

評語： 

 

 

審查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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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7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__________學年第____學期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 

 

本人已完全瞭解學術倫理之定義與行為規範及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

要點」，謹此嚴正聲明所呈繳之學位考試論文確實為本人所研究及撰寫，如有抄襲、違反著作

權法相關規定，或相關實驗設計、問卷工具等違反學術誠信與研究倫理之行為時，願自行擔負

所有的法律責任，以及概括承受一切後果。 

學號：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口試時間：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_____時_____ 分 

口試地點： 

口試委員名單（其中至少一人為校外委員）： 

1.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2.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3.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4.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所 長 簽 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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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8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學位考試採用視訊方式辦理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學號：  

指導教授（簽名）： 

申請理由： 

所長簽核： 

--------------------------------------以下由所辦填寫--------------------------------------- 

口試日期：       年      月      日 

委員名單：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備註： 

1. 考試地點以公開場合為主，並有足夠之視聽與網路設備。如因防疫需求，考試得以線上視訊方式全程進

行。 

2. 視訊考試委員人數規定：碩士學位考試置考試委員至少 3人，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 


